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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早前于 2019 年 10 月的客户简报中所

提到1，香港一些保荐人公司因工作上的缺失而

遭受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处

分，其中包括 2019 年 3 月 14 日对 UBS 

Securities Hong Kong Limited（UBS）施加的

纪律处分，将 UBS 在香港联交所有限公司上市

申请中担任保荐人的牌照暂时吊销一年。 

2020 年 1 月 14 日，证监会宣布一家独立的检

讨机构就 UBS 进行保荐人业务的政策、程序及

常规进行为期十个月的检讨后，证监会决定撤

销对瑞银的处分。 

证监会在公告中指出 UBS 的内部管治及监控程

序有下列特点及“大致上设计良好”。由于证监

会亦明确指出这些标准“等同于所有持牌保荐人

应采纳的标准”，在香港经营的所有持牌保荐人

显然对这些标准深感兴趣。 

1. 作为第一道防线，设立程序、检讨、管治及

监察框架，以支援交易团队在有效的管理监

察下遵守规定； 

2. 制定政策以订明适用于第一道防线的监控职

能的特定职责，当中包括质素保证、监控监

察及测试，以及内部事件汇报及上报； 

3. 具有足够及适当的平台，以便将在整个交易

周期所识别的重大事件上报，从而与高级管

理层（包括保荐人主要人员及核心职能主

管）进行讨论； 

4. 合规及营运风险职能作为独立的第二道防线

充分地参与其中； 

5. 设有一项内部审计方案作第三道防线，根据

该方案进行年度评估，确保 UBS 的系统和

监控措施均为有效并符合相关规定。 

除以上所述外，证监会更表示监管规定是否获

得遵循，最终取决于保荐人能否在实际的情况

下有效地应用及实行该等监控措施，而这需要

管理层密切的关注及监督。 

最新的公告不仅载有证监会要求持牌保荐人在

内部管治框架上具备的某些特点，而且还提醒

大家，证监会的重点是确保保荐人的营运水平

符合标准，以保障首次公开招股市场。  

此外，UBS 在委聘独立的检讨机构并与该机构

合作后获得提前撤销处分。在许多纪律处分个

案中，在补救过程中给予合作有时可能会导致

减轻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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